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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编号：1011260206001 
二、招标名称：纯电非公路宽体矿用自卸汽车采购
三、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纯电非公路宽体矿用自卸汽车采购内容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计划数量
	备注

	1
	纯电非公路宽体矿用自卸汽车
	载重60t，纯电，
电池组容量≥420kWh，
适应-40℃至50℃工况，
防护等级不低于IP68，
具备智能安全管控功能
含320KW充电桩4台（含安装）。
	台
	15
	磷酸铁锂电池（必须为2026年1月份以后产品，并支持三方检测）；
续航能力满足班次作业需求（每天2班，每班8小时，每台·班大于650吨）


2、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45个日历天内送货至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3、结算方式：货到验收无异议，供方向需方开具增值税（含税13%）发票后，需方以银行承兑方式向卖方付款。
4、收货地点：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青野村东）。
5、最高限价（万元）：2000万元（投标人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为依法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本次招标的经营范围；投标人为生产厂家或销售代理商，代理商需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有效期内授权书；代理商具备本项目履约能力；
2、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财务报表或者财务审计报告，可以通过扫描防伪二维码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查询(http://acc.mof.gov.cn)；
3、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具有纯电矿卡生产制造经验和履行合同必需的专业技术、资质能力，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纪录；
5、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无重大违法违约行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招标网（www.ccgp.gov.cn）查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招标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查询截屏；
6、专项资质要求：产品合规认证证书；产品型式试验报告；纯电核心部件（电池/电控/电机）认证证书；符合纯电动矿用车辆安全、环保、能耗标准的声明（需引用具体国家/行业标准编号）；
7、相关业绩要求：生产厂家近3年额定载重≥60吨纯电非公路宽体矿用自卸车同类业绩≥100台，需提供完整佐证链（业绩证明需提供合同、用户证明及发票等文件）；
8、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如有单位资料造假，一经发现，立即在网上公示，并永久取消投标资格。
五、公告和报名
1.报名方式：登录www.jigang.com.cn—济钢集团有限公司阳光购销平台或 bidding.jigang.com.cn(网上报名，不接受线下报名)，使用指南可在网站首页“帮助中心”下载。
2.公告及报名时间：2026年2月6日--2026年2月13日（北京时间）。
六、招标文件
 获取：报名成功后即可下载招标文件。
七、投标保证金(现金转账或保函、保单形式)
1、本次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报名单位在2026年3月5日9时前未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被拒绝。
2、请报名单位将投标保证金缴至第八条所述账户，备注需注明“xxx项目投标保证金”，并将缴款凭证发至liping@jigang.com.cn邮箱，投标保证金在具备退还条件后原帐户退还。
3.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原账户无息退还。
八、招标人账户（缴纳投标保证金账户）
名  称：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济南东郊支行
账  号：37001616610050149542
九、投标文件的提交
1.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3月5日9 时0分。
2.开标时间：2026年3月5日9时（北京时间）。
3.投标方式：网上投标，谢绝现场投标。
4.中标公示后，中标人需将投标文件（一正二副）及相关投标资料邮寄至：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21号济钢集团热力楼资本运营部购销管理室李女士收，邮编：250101，联系电话：0531-88857150。
十、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bookmark: _GoBack]十一、合同履约保证金(现金转账或保函、保单形式)
贰拾万元整（￥200000），招标人通知中标人中标公示3日内将合同履约保证金电汇到招标人账户，逾期交纳的视为放弃本中标。
收款账户：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户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济钢支行
账号：8661 1760 1014 2100 9407
行号：313451007609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招标组织联系人：李女士，联系电话：0531-88857150；
2、业务联系人：杜先生，联系电话：15098841870。
十二、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济钢集团有限公司阳光购销平台发布。除上述媒介以外的媒介转载或发布与本次招标相关信息的，招标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
十三、其他
招标内容和其他要求以最终的招标文件为准，未尽事宜，遵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6年2月6日

